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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结果公告

一、项目编号：JXZJYF-202302
二、项目名称：永丰县高标准设施蔬菜基地建设项目一期藤田田心蔬菜标准园等基地连体钢架大棚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杭州易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航头镇航头村航头418-1号
被投诉人：江西中井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永丰县永丰商会 1113 室
采购人：永丰县蔬菜产业发展中心
地址：永丰县尹家坪路
四、基本情况
2023年8月16日投诉人对本项目向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提出质疑，8月21日代理机构对质疑进行了答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9月5日投诉人通过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系统监管平台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依法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五、投诉事项及被投诉人答复
投诉事项称一：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中:“主体材料、PO防流滴膜(0.12mm)、农业一体化数据采集终端、农业数据可视化看板、农业数据系统云平台。”要求提供有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 CMA 或CNAS 标识的检测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且报告具有二维码可直接扫描验证报告真伪的作为加分依据，不提供或不满足不加分。事实依据：1、招标文件中的产品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没有明确的依据或标准。2、采购需求不可作为评分项;3、要求产品的检测报告评分项占比高;4、具有这些检验报告的大棚生产厂家达不到三家;5、检测时间不够。
被投诉人答复：一、质疑的评审因素设置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2、《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的，评审因素应当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质疑“主体材料、PO防流滴膜(0.12mm)、农业一体化数据采集终端、农业数据可视化看板、农业数据系统云平台”的评审因素的设定，都属于投标人的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能力的范畴，不但与本项目的采购需求和与实现本项目目标相关，也与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质量直接相关。
二、投诉人在“事实依据”中质疑招标文件中的产品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没有明确的依据或标准；采购需求不可作为评分项；要求产品的检测报告评分项占比高；具有这些检验报告的大棚生产厂家达不到三家；检测时间不够。
1、本项目招标文件中“第五章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及“四、商务要求”条款中，就本次采购的需求及技术参数做出了明确要求，且评分标准中已明确各加分项的评审标准，投标人依据招标文件要求查询本次采购内容所要求的国家标准及规范，提供满足招标文件要求的产品参与投标；采购需求并未作为评分项，而是将优于招标文件“第五章  采购清单及技术参数要求”基础技术要求的产品作为评分项；各加分项分值占比根据项目产品技术特征及功能需求设定；经市场调查具有多家企业可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据了解，具有检测能力和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可自接收委托检验日起7-15天内完成产品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因此，如果投诉人认为“评分具有歧视性，通过附加不平等的加分项，将其他企业据之门外”则不符合客观事实。法律依据：《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该法规明确规定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
三、投诉人投诉事项的客观事实不符，且未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质疑的评审因素没有客观的事实依据和提供必要的证明材料，既不符合客观事实，也未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二条第五款要求提交必要的法律“依据”。
四、投诉人未遵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规定提出质疑。《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二条：“供应商提出质疑应当提交质疑函和必要的证明材料”，其中第四款规定质疑函应当包括“（四）事实依据”。投诉人质疑函中的所谓“事实依据”属于质疑内容，《质疑函》中既没有提供“具有歧视性，通过附加不平等的加分项”的任何“依据”，也没有按照法规规定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投诉人在质疑事项中以“以产品的检验报告作为评分项严重损害了其他企业参与投标的可能性、公平性、竞争性。此等评分具有歧视性，通过附加不平等的加分项，将其他企业拒之门外。”的主观臆断来代替或规避法规要求提交的“事实依据”和“必要的证明材料”，显然违背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
五、投诉人的质疑请求不合理且不合法。投诉人提请的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请求将删除项目中“不合理的控标条款”，该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87号）第五十五条：“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投标人所提供货物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投标报价、技术或者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综上所述，质疑的评审因素设置符合政府采购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诉人的质疑事项既没有提供“存在不合理设置”的任何“依据”，也没有按照《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二条的规定提交“必要的证明材料”，以“产品的检验报告作为评分项严重损害了其他企业参与投标的可能性、公平性、竞争性。此等评分具有歧视性，通过附加不平等的加分项，将其他企业拒之门外。”的主观臆断提出质疑，违背了《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的规定；与质疑事项相关的质疑请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基于上述原因，我司认定投诉事项不成立，投诉请求事项不予以支持。
六、处理依据及结果
投诉事项称一：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中:“主体材料、PO防流滴膜(0.12mm)、农业一体化数据采集终端、农业数据可视化看板、农业数据系统云平台。”要求提供有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 CMA 或CNAS 标识的检测报告原件扫描件加盖投标人公章，且报告具有二维码可直接扫描验证报告真伪的作为加分依据，不提供或不满足不加分。事实依据：1、招标文件中的产品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没有明确的依据或标准。2、采购需求不可作为评分项。3、要求产品的检测报告评分项占比高。4、具有这些检验报告的大棚生产厂家达不到三家。5、检测时间不够。
经查：1、招标文件中的产品要求提供的检测报告没有明确的依据或标准。本项目招标文件第六章评标标准中：“主体材料、PO防流滴膜（0.12mm）、农业一体化数据采集终端、农业数据可视化看板、农业数据系统云平台” 要求提供有相应检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带有CMA或者CNAS标识的检测报告原件扫描件......,本项目检测报告没有作为评审因素，而是作为评审因素的佐证材料，并不违反《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试行)》第四十五条规定；
2、 采购需求不可作为评分项。本项目没有将采购需求作为评分项，而是作为技术分中的基准分，符合吉安市财政局《关于实施新（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有关事项的通知》（吉财购办【2017】2号）文件，一、执行时间及有关规定 .....技术得分必须满足招标投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进行编制，但技术得分基准分需占技术分值60%以上。
3、 要求产品的检测报告评分项占比高。本项目根据项目产品技术特征及功能需求设置的评分项较多，检测报告作为评审因素的佐证材料，符合《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4、 具有这些检验报告的大棚生产厂家达不到三家。优于采购需求作为加分项，是为了确保采购人招标的产品质量做到最优，市面上有多家企业可全面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不存在排斥其他潜在投标人。
5、 检测时间不够。本项目招标文件第一章四“自招标文件发出之日起至投标人提交投标文件截止之日止，不得少于二十日”。具有检测能力和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均可自接收委托检验日起7-15天内完成产品的检测并出具检测报告。检测时间不够没有足够依据。
上述事实依据有招标文件、专家协助答复意见及相关答复材料等为证。法律依据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财政部令第87号）《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
综上所述，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一不成立。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的规定，对投诉人的投诉请求不予支持，驳回投诉。
七、权利告知
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永丰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接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永丰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丰县财政局
                                     2023年9月11日                   
